《卫生技术评估与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保险和医院耗材管理研讨会》
会 议 通 知
各有关单位：
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，新的医疗器械物价政策【沪价费（2015）11号文】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审核政策【发改价格（2015）3095号】、以及医疗器材医保结算编码管理实施细则【沪医保中心（2015）63号】相继出台，卫生技术评估作为医疗器材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评估的方法之一，其重要性逐渐显现，并已被政府部门和医院普遍重视。
卫生技术评估（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HTA）是指应用循证医学（EBM）的原理和方法，对卫生技术的技术特性、临床安全性、有效性、经济学特性和社会适应性进行的系统评价，提出对被评估的卫生技术的采用、推广或淘汰的建议的过程。
为了让企业更好地了解卫生技术评估的目的、内容、方法和作用，了解基于卫生技术评估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保结算编码的申请、以及医院耗材的采购和使用管理，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植入介入器材专业委员会定于2016年5月5日（周四）召开《卫生技术评估与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保险和医院耗材管理研讨会》。通知事项如下：
一、会议日期、时间：2016年5月5日（周四）上午9:00~下午15:00

二、会议地点：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（好望角）五楼承嘏厅，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500号。
三、邀请嘉宾和出席对象：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上海市医疗保险办公室、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等政府有关部门；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（复旦大学）和上海市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；上海医学会临床医学工程分会、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等兄弟协会和有关医院物资采购部门。植入介入器材专业委员会成员企业及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
四、会议主题和主要议程：
会议主题——卫生技术评估与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保险和医院耗材管理
主要议程：

1、《发展中国卫生技术评估的策略和路径》——陈英耀，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（复旦大学）主任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2、《卫生技术评估的流程及方法》——王海银，上海市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中心主任。
3、《医疗器械卫生经济学评价：特点与案例》——应晓华，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（复旦大学）副主任、复旦大学卫生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4、《住院患者血糖管理和评价模式》——王煜非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、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、上海市糖尿病重点实验室研究员、教授。
5、《医疗服务项目与卫生技术评估》——晏嵘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费管理处。

6、《医疗保险与卫生技术评估》——李秀娟，上海医疗保险办公室职工医疗处处长。
7、《基于卫生技术评估的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》——杨海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医学装备处副处长。
8、《医疗器械技术创新与发展专题演讲》。
五、会议费用
酌情收取会务费，会员企业500元/人，非会员企业700元/人。

因税务部门的规定，协会财务要求，凡参加会议的企业代表，务必提前（即4月29日之前）将会务费汇款到协会，以便开具发票。（4月29日报名截止）
汇款户名：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
汇款帐号：316845—03000226067
汇款开户行：上海银行茶陵支行
六、会议联络：

联系人：朱共卫 

手机：13611796756   电话：61248288*109   传真：61248251或64261612
邮箱：zhugongwei@outlook.com
地址：上海市肇嘉浜路446弄2号楼205室     邮编：200031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植入介入器材专业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11日

温馨提示：

1、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（好望角）五楼承嘏厅，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500号。地铁7号线、9号线肇嘉浜路站（2号口）向东步行（517米）可达。
2、请各单位将《会议回执》于2016年4月29日前通过传真、邮箱、快递等方式发给会议联络员，以便会务安排。

3、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请在《会议回执》中勾选并告知企业相关信息。
4、请持《会议回执》报到。

《卫生技术评估与医疗服务项目、医疗保险和医院耗材管理研讨会》
会 议 回 执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会员号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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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请持本《会议回执》报到）
□ 开具普通发票

□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
请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提供下列信息：

企业名称：

税    号：

开 户 行：

帐    号：
地    址：

电    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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